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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明女子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要點 

 
107年 10月 12日課發會通過 

108年 1月 19日課發會修訂 

108年 2月 14日課發會修訂 

一、依據 

（一）教育部 103年 11月 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號令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年 2月 21日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二、目的：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適性發展，使學生能在教師指導下擬訂自主學習計畫，並

能將相關成果納入高中學習歷程，特訂定本要點。 

三、實施要點 

（一）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審查小組 

1.成員 

(1) 本小組置主任委員 1人、執行祕書 1人及其他委員若干人。 

(2) 主任委員由圖書館主任兼任，執行祕書由圖書館館員 1名兼任，其他委員由

主任委員邀請校內師長兼任。 

2.任務 

(1) 負責審查學生自主學習申請計畫，並由圖書館統籌各處室協辦事項。 

(2) 學生申請自主學習截止日後，應由主任委員召開審查會議。 

(3) 本小組得於學生自主學習期間不定期查核實施情形，若查核學生未確實執行

或干擾其他學習活動者，得召開會議，討論議決是否撤銷其自主學習計畫。 

（二）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時間 

1.申請計畫以學期為單位。 

2.高一新生於開學第一週，由「學生自主學習審查小組」委派委員，說明學生自主

學習計畫申請事宜，學生得於開學後三週內提出計畫申請；並得於第一學期結束

前二週提出高一下學期的計畫申請。 

3.高二學生可於高一下學期學期結束前兩週，提出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並得於

高二第一學期結束前二週提出高二下學期的計畫申請。 

（三）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內容 

1.計畫內容應包含學習主題、學習內容與進度、進行方式、活動空間，及學習成果

呈現等（詳如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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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主學習主題及學習內容之擬訂，以呼應個人生涯規劃或升學進路為宜。 

3.凡校內社團既有之課程或活動，不得納入自主學習主題或學習內容。 

4.學生自主學習計畫之活動空間以審查小組所規劃之場域為限，不影響正式課程所

需為前提；特殊場地需求，請依校內場地使用規範提出申請。 

（四）學生自主學習計畫輔導暨管理機制 

1.學生自主學習計畫須經家長（法定代理人）同意，始得提出申請。 

2.學生自主學習計畫須經指導教師初審，以及審查小組複審通過，始可實施。 

3.學生自主學習須由個人提出申請。 

4.學生自主學習之出缺勤管理及作息時間，均比照一般課程規範。 

5.學生自主學習須依計畫內容遵守活動空間使用規範。 

6.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成果須自行上傳至個人學習歷程平臺。 

7.學生申請自主學習，仍須全程參加學校重要活動。 

8.學生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可在學生同意下提供本校其他學生參考與學習。 

（五）指導教師任務與權責 

1.指導教師須為本校專任或兼任教師。 

2.指導教師應於學生擬定自主學習計畫時，予以協助；必要時可主動提供建議。 

3.學生自主學習計畫須經指導教師初審，始得提交審查小組。 

4.指導教師依實際指導情況，核發鐘點費。 

四、本要點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